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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7】41030017 号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于 2017 年 4 月发布的《中原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所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变更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保证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

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

以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合理保证的鉴证工作涉及实施鉴证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

据。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

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通讯地址：郑州市经三路财富广场 1 号楼 13 层 

邮政编码（Post Code）：450008 

电话（Tel）：0371 65356690 

传真（Fax）：0371 65356007    



 

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发表意见。在我们的鉴证工作范围内，我们实施了解、询问、检查、重新

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的、适当

的，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变

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参考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河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郑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 

653 号文《关于核准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获准非公开发行 106,378,026 股新股，实际发行 78,307,057 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14.59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共计人民币 1,142,499,961.63 元，扣

除已支付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16,000,000.00 元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126,499,961.63 元。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6】41030018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于 2016 年 4 月签署的《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公司计划将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126,499,961.63 元分别用于污水处理系统扩能改造项目、郑州航空港区第二污

水处理厂再生水（一期）工程项目、偿还银行借款、补充流动资金和支付本次并

购交易税费和中介机构费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790,978,755.75 元。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投入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际情况及公司投资进展等因素，将原募投项目“郑州航空港区第二污水处理

厂再生水（一期）工程项目”剩余金额 38,325,096.98 元及“污水处理系统扩能

改造项目”投资金额 140,000,000.00 元，合计 178,325,096.98 元，用于郑州航

空港区第三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本次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第八届

第二次会议、监事会第八届第二次会议、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所做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有利于加强公司主营业务。截至到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上述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为人民币 60,000,000.00 元。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本报告，所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变

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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